
2 0 2 4 年 2 月 6 日

討論文件

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

《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》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於 2 0 2 3 年 1 2 月 2 0 日

公布的《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》 (《行動綱領》 )。  

背景

2. 憑著優越的地理位置、制度上的獨特優勢、自由的

經濟體系及豐富的國際商貿經驗，香港絕對有充分條件作為

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航運中心。中央政府於《中華人民共和

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— 2 0 3 5 年遠景

目標綱要》及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支持香港提升

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。為了落實國家策略，政府必須積極提

升香港海運及港口業的長遠競爭力和推動持續發展，以進一

步貢獻國家高質量發展。

3. 海 運 及 港 口 業 是 香 港 經 濟 的 重 要 一 環 。 在 2 0 2 2
年，其經濟貢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4 . 2 %（ 1 , 1 4 7  億港元）

及總就業人數的 2 . 1 %（約 7 5  2 0 0 個職位）。海運及港口業

支撐貿易和物流業的發展，該行業則分別佔本地生產總值逾

五分之一，就業人口約六分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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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為了提升香港港口的競爭力，加快香港高增值航運

服務業群的發展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，政府

經綜合香港海運港口局和海運及港口業界的相關持分者的意

見後，制定並於 2 0 2 3 年 1 2 月公布《行動綱領》，勾劃香港

海運及港口業的未來發展方向。  
 
 
《行動綱領》概述  

 
5. 《行動綱領》從增強港口競爭力、發展高增值海運

服務、加強宣傳香港海運品牌和培育人才，以及強化香港海

運港口局的支援等四個方向，提出十大策略共三十二項行動

措施，以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。要增強

香港港口競爭力，政府會全力打造香港成為綠色智慧港口，

並從「船」、「貨」、「地」三方面入手，全方位引領全球

各地貨源透過船運使用香港港口，共同應對全球航運業為達

致零碳目標所帶來的挑戰。《行動綱領》所提出的策略及相

應主要行動措施如下：  
 

方向一：增強港口競爭力－  「船、貨、地」  
 

策略一：打造成綠色港口  向零碳目標邁進   
 
6. 在「船」方面，政府會加速推動綠色航運，將香港

打造成為優質綠色航運能源加注中心，吸引更多船隻在香港

進行綠色能源加注，以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

中心的地位，同時為國家碳減排作出貢獻 1。在香港推動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香港一直致力推行綠色港口措施。舉例而言，香港為亞洲首個強制遠洋船停泊轉用低硫燃油的港

口。政府亦與內地攜手減少船舶的排放，包括與廣東省政府於 2019 年共同落實在珠江三角洲水域設

立船舶排放控制區，進一步收緊要求，規定所有船隻不論正在航行或停泊，都必須使用低硫燃油或

液化天然氣等合規格燃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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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能源加注時，政府會按照國際海事組織的減排目標推進
2，以配合遠洋船所需。具體行動包括：   
  

( a )  研究提供高品質綠色能源加注的可行性並制

訂行動綱領；  
 

( b )  加 快 推 廣 綠 色 和 可 持 續 航 運 並 制 訂 業 界 指

引；及  
 

( c )  培養專注於航運業綠色能源的人才發展。  
 
7. 為達到減碳目標，船舶需要使用較環保的低碳甚至

零碳燃料（統稱為「替代燃料」）以取代目前使用的船用燃

料，及船用石油燃料。替代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氣、氫、氨、

甲醇、乙醇等，在物理及化學特質、儲運和燃燒方式、操作

風險、以及一旦洩漏對環境的危害等方面均與目前的船用石

油燃料不同。由於現行海事法例根據傳統船用石油燃料而制

定，因此我們建議修訂相關海事法例，以便利船舶在香港水

域使用替代燃料或為其他船隻提供替代燃料加注服務。視乎

法律草擬進度，我們計劃於 2 0 2 4 年第三季向立法會提交立

法建議。此外，我們會於 2 0 2 4 年起鼓勵本地培訓機構舉辦

相關課程，以確保勞動力具備相關技術專業知識，並密切關

注全球範圍內有關減碳的最新發展。  
 
策略二：促智慧港口發展  推動航運智能化   
 
8. 在「貨」方面，為了保持港口營運的可持續發展和

競爭力，行業需要推動數字化和智能化以改善貨物處理流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國際海事組織於《2023 年船舶溫室氣體減排戰略》目標為於 2050 年前後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，

並為此提出階段性指標：在 2030 年國際航運溫室氣體年排放總量比 2008 年減少至少 20%，力爭減

少 30%；及在 2040 年國際航運溫室氣體年排放總量比 2008 年減少至少 70%，力爭減少 8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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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提升效率。政府將繼續積極發展智慧港口，通過數字化港

口社區系統 3來促進海運及港口業的數據互聯互通和共享，

進一步提高營運效率，提升港口整體競爭力。具體行動包

括：   
 

( a )  展開促進港口社區系統與其他相關物流數據

平台互聯互通和共享的顧問研究。港口社區

系統的營運安排亦會一併納入目標在 2 0 2 4 年

開展的顧問研究中；  
 

( b )  鼓勵業界利用現有的數字解決方案和技術以

提高貨物處理效率；及  
 

( c )  進一步擴展港口社區系統平台到更廣泛的產

品和交付流程。  
 
策略三：增強港口競爭力  積極爭取新貨源  
 
9. 為提升港口競爭力，政府有必要與業界合作，以吸

引更多貨船來港作業及增加貨運量為目標，鞏固香港的區域

中轉樞紐港和國際航運中心，並提升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港

口群的地位。具體行動包括：   
 

( a )  檢討遠洋船和內河船須向政府繳付的港口設

施或許可證費用；  
 

( b )  加強與粵西的合作發展，拓展貨源；及  
 

( c )  充當大灣區城市間的海運超級聯絡人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數碼共享平台自2023年分階段試用，包括冷鏈貨物入口本地和跨境運輸的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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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另外，在「地」方面，我們要擴大香港港口的國際

聯繫，增加經由香港港口處理的貨物的出發地和目的地，以

鞏固亞洲區轉口樞紐港的地位。政府會積極與業界對外開拓

新市場，透過推廣香港的多元化金融及專業服務，以及海運

及港口業的優勢，吸引更多內地及海外公司使用香港海運及

港口公司作區域配送，甚至在香港設立區域中心，藉此開拓

在東南亞國家聯盟、中東及「一帶一路」國家的新商機。具

體行動包括：   
 

( a )  加強對外推廣，凸顯香港港口的綜合實力；

及  
 

( b )  擴大香港港口的國際聯繫，增加經由香港港

口處理的貨物的出發地和目的地。  
 
方向二：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  擴大本地海運網絡  
 
策略四：研增加稅務寬減  吸世界航運企業   
 
11. 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高增值海運服務發展，打造香港

成為領先的國際航運中心。 2 0 2 0  至 2 0 2 2 年期間，政府先後

為船舶租賃、海事保險業務、船舶代理、船舶管理和船舶經

紀業務推出一系列稅務寬減措施，有關措施初見成效。於

2 0 2 0 年 1 月至 2 0 2 3 年 1 2 月期間，投資推廣署協助了 3 5 間

內地及海外的航運企業在香港落戶和擴展業務。我們旨在提

升香港對航運業商業主導人的吸引力，擴大本地海運網絡。

具體行動包括：   
 

( a )  投 資 推 廣 署 加 大 就 現 有 稅 務 優 惠 的 推 廣 力

度，吸引更多海外海運公司在香港設立和擴

展業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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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探討為重點海運商業領域提供進一步稅務優

惠的可行性；及  
 

( c )  檢視香港與航運活動相關的現行稅制。  
 
策略五：優化船舶註冊處  鞏固高質素品牌   
 
12. 香港的船舶註冊廣受國際認可，以總噸位計全球排

行第四位。香港註冊船舶在全球的港口國監督滯留率甚低，

2 0 2 3 年 的 滯 留 率 為 0 . 8 1 % ， 遠 低 於 全 球 的 平 均 數

（ 3 . 3 9 % ）。香港高質素的船隊於世界各地航行對各港口的

航行安全作出貢獻。香港優質的船舶註冊品牌及龐大的船隊

同時壯大本地海運圈。我們一直致力增強香港船舶註冊處的

服務和覆蓋範圍，目前在倫敦、上海、新加坡、悉尼、三藩

市、東京和多倫多設有七個區域支援團隊，為船東提供更直

接和快捷的支援。我們的具體行動包括：   
 

( a )  通過在目標地區進行拜訪和舉辦展覽，加強

與現有船東的聯繫，探索具有增長潛力的市

場；  
 

( b )  通過簡化船舶註冊流程，更便利船東；  
 

( c )  制訂具競爭力的優惠措施，增加香港船舶註

冊處的吸引力（見 附件 ）；  
 

( d )  擴大香港船舶註冊處舉辦的年度頒獎典禮規

模，表揚綠色航運的卓越成就；及  
 

( e )  利用香港船舶註冊處網絡，倡儀船東和船舶

管理公司使用本地海運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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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六：憑法律制度優勢  推海事仲裁服務   
 
13. 香港一直是亞太地區重要的爭議解決中心。香港擁

有完備的司法架構、專業的海事法律服務、世界上唯一的中

英雙語普通法制度、豐富的仲裁機構選擇，以及中國作為

《紐約公約》締約國及其適用範圍擴大至香港的優勢等。有

賴 政 府 與 業 界 攜 手 努 力 ， 波 羅 的 海 國 際 航 運 公 會 的

《B I M C O 法律和仲裁條款 2 0 2 0》已將香港列為全球海運業

通用的標準合同中四個指定仲裁地之一，印證香港在海事仲

裁領域的領先地位。為發揮香港海事仲裁的國際地位，我們

會積極鼓勵企業選用香港作為仲裁地。這將有利「走出去」

的内地企業在熟悉的環境下解決海事爭議，讓「内資走出

去」更加暢順。我們的具體行動包括：  
  

( a )  積極與其他領先的國際海事仲裁中心合作，

鼓勵利用香港的法律服務；及  
 

( b )  積極培育海事法律服務專業人士。  
 
方向三：加強宣傳香港海運品牌  吸引及培育海運人才  
 
策略七：多方面對外宣傳  發揚海運真實力   
 
14. 在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中，加大力度推廣香港

海運業是刻不容緩的。我們必須沿多個角度向世界「說好香

港故事」，向世界宣揚香港的機遇，讓世界看到香港的狀

況，維護香港的國際形象。現時，香港海運港口局、投資推

廣署和香港船舶註冊處等單位皆會進行航運相關的對外宣

傳。  我們建議的具體行動包括：   
 

( a )  加強海運推廣的協調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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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提升香港海運週作為重要的推廣平台。  

 
策略八：大灣區國際合作  增強航運話語權   
 
15. 我們一直與業界携手合作，參與各項國際大型的海

運會議和展覽會。例如，運輸及物流局局長在 2 0 2 3 年 1 2 月

帶領香港海運港口局和業界代表團參加在上海舉辦、亞洲最

大、世界第二大的國際海事技術學術會議和展覽會。展覽會

內設立了中國香港館，與參與展館的 5 間具國際背景的香港

航運公司和香港船舶註冊處協力推廣香港作為大灣區内的高

增值航運服務中心。在專業服務業的良好基礎上，香港要定

位為區内的高增值海運服務知識中心，重點關注海事法律、

船舶融資、綠色航運等，為選擇在大灣區發展的海外企業提

供優質全面的海運服務。另外，香港高度國際化的優勢亦可

協助内地航運公司透過在香港開展業務「走出去」，利用香

港高效率及全面的高端航運服務，與國際航運界接軌。就

此，我們會繼續與香港船東會等業界組織合作，提升香港在

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，並向外宣傳大灣區港口的綜合實力。

我們的具體行動包括：   
 

( a )  組織和參與重大海運活動，加強在大灣區和

海外的宣傳工作；及  
 

( b )  建立更緊密的聯繫，加深與國際海運組織的

合作。  
 
策略九：擴大海運人才庫  確保行業新動能   
 
16. 海運服務屬於高度專業化的行業，從業員一般需要

投放較長的時間和大量資源，才能成為行内頂尖的專才。海

運服務業的蓬勃發展也有賴香港作為國際間知名的知識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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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人才匯聚地。政府自 2 0 1 4 年起透過「海運及空運人才培

訓基金」（「基金」）的培訓資助、獎勵和獎學金計劃，和

贊助業界組織舉辦推廣活動，以支持香港海運人才持續性發

展。現時，「基金」推行 1 3 項與海事相關計劃，累計惠及

超過 1 0  0 0 0 名學生和海運從業員，另參與「基金」所資助

的推廣及宣傳活動人數亦約有 9 0  0 0 0 人。為了進一步培訓

以及吸引海運人才，我們的具體行動包括：   
 

( a )  在 2 0 2 4 年第一季開展與大灣區教育機構的訪

問 交 流 會 ， 探 索 更 多 區 內 海 運 人 才 交 流 機

會；及  
 

( b )  在 2 0 2 4 年上半年全面評估「基金」的影響和

效能，並將根據評估結果提出的建議，採取

相關後續行動，在 2 0 2 4 年內完善「基金」的

資助計劃。  
 
17. 為了使培訓課程和內容多樣化，及樹立行業典範，

我們的具體行動包括：   
 
( a )  透過學術機構與行業組織建立夥伴關係，鼓

勵它們推出更多獎學金計劃和聯合課程，並

推廣職業發展路向，以培育人才等；  
 

( b )  加強與本地培訓機構的聯繫，在設計培訓課

程時納入全面的環境、社會及管治（ E S G ）

技能培訓。目前，我們已與兩所本地主要海

運 培 訓 院 校 會 面 ， 並 會 就 有 關 進 度 保 持 溝

通；及  
 

( c )  於 2 0 2 4 年與海運服務業不同界別（例如：船

舶融資、海事保險、商船高級船員、海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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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和仲裁等）研究嘉許卓越並培養年輕海運

專業人士，並於 2 0 2 5 年落實執行可行方案，

以樹立行業模範，吸引年輕人入行。  
 

方向四：強化香港海運港口局的支援  
 
策略十：與業界攜手並肩  強化海運港口局  
 
18. 在《 2 0 2 3 年施政報告》中，行政長官賦權現時運

輸及物流局下的海運及港口發展專員（專員），加強統籌政

府部門及持份者，以產業導向推動航運發展，尤其海事法

律、保險、船舶融資等優勢專業服務，與業界合作發展航運

優勢。專員會帶領香港海運港口局秘書處及相關政府部門和

業界持份者，攜手同心，在增強港口競爭力、發展高增值海

運服務及加強宣傳和人才培育等方面共同努力，積極提升香

港海運及港口業的長遠競爭力。在落實上述行動時，專員會

運用法定權力、協調不同政府部門，靈活調度資源，及與各

持份者（包括：本地業界和組織、粵港澳大灣區各級政府單

位和組織、大灣區港口、國際組織）通力合作。我們的具體

行動包括：   
 

( a )  提升香港海運港口局的政策研究功能；及  
 

( b )  提升香港海運港口局的宣傳功能。  
 
 
未來路向   
 
19. 政府會在香港海運港口局的支持下，持續檢視相關

策略的實施進展和成效，並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相關舉措，確

保策略能夠跟上發展，及時滿足行業需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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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  
 
20.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並提供意見。  
 
 
 
運輸及物流局  
2 0 2 4 年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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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增加香港船舶註冊處的吸引力的優惠措施  
 

 雖然香港船舶註冊費用相對其他主要船旗已極具競

爭力，為促進進一步增長，我們將制訂 具競爭力的優惠措

施，以增加香港船舶註冊處的吸引力。  
 
2. 其中一項可行的措施是向在指定期間於香港船舶註

冊 處 註 冊 多 艘 船 舶 的 船 東 提 供 批 量 註 冊 優 惠 。 政 府 會 在

2 0 2 4 / 2 0 2 5 年起就批量註冊優惠制訂法規框架，包括相關規

則、申請資格和參與的程序。我們需於 2 0 2 4 年底前就《商

船（註冊）（費用和收費）規例》（第 4 1 5 A 章）進行立法

修訂，以引入建議的批量註冊優惠。  
 
3. 為響應全球航運和港口業綠色轉型的趨勢，海事處

將探討為達到一定國際減碳標準的香港註冊船舶提供綠色優

惠。國際海事組織已為船舶制定了碳強度指標（ C I I ）評級

系統。評級 A 代表最佳水平，即在同等的貨物承載能力和航

行海里下產生最少的二氧化碳（ C O 2）排放。例如，船東若

能證明其香港註冊船舶在 2 0 2 4 年至 2 0 2 6 年間達到國際海事

組織引入的 C I I 評級 A 或 B，將獲得綠色優惠。  
 

4. 雖然其他船旗國（例如新加坡）已推出各種綠色優

惠措施，但至今尚未有船旗行政機關推出與  C I I  相關的綠色

優惠措施。中國香港作為國際海事組織的聯繫會員，如能及

時引入以 C I I 評級為基準的綠色優惠措施獎勵達到 C I I 評級

A 或 B 的香港註冊船舶，香港將率先成為支持國際海事組織

C I I 評級綠色航運政策的船旗。我們提出的綠色優惠措施將

有助於推廣香港註冊船舶為綠色船隊，加強我們在國際海運

界已建立的高質素聲譽。  




